附件3

中医骨伤类可收费医用耗材清单

使用说明：
1.列入本清单的医用耗材，可向患者另外收费，价格标准按照实际采购价格零差率销售。
2.产品注册名称与本清单医用耗材名称相同，但《医疗器械分类目录》属不同产品类别、实际用途不一致的，不能套用清单医用耗材名称收费。
3.医疗服务过程中使用的药品，不在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构成中被明确注明包含，可另外收费。手术或麻醉中使用的冲洗盐水、为维持医用耗材正常使用的药品，属于基本物质消耗，不得另外收费。
4.本清单将根据实际情况修订，各医疗机构不得擅自变更或增加内容。



	序号
	项目编码
	项目名称
	医用耗材名称

	1
	01430000001-01430000004、01430000007-01430000009
	中医骨伤类项目
	外固定材料（石膏、夹板）

	2
	01430000005-01430000006
	
	外固定材料

	  2
	01430000003
	手法整复术(骨伤)
	固定物


注：手法整复术(复杂关节脱位)项目涉及手术治疗的，适用《湖北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目录》中“33”大类“除外内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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